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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調整

二中全會下月召開研修憲
政治局部署明年黨風廉政反腐工作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

開會議，決定明年1月在京召開

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主要議程

是討論研究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

建議。

四次修改憲法要點
1988年：

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通過了涉及兩項內容的第
一個憲法修正案。在第十
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
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
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
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
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
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
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
導、監督和管理。」 明確
規定了私營經濟在社會主
義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
肯定了它的積極作用。

1993年：
第二個憲法修正案由八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
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被明確寫入；國家的奮
鬥目標，則由建設「高度
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
義國家」變為建設「富
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
義國家」。此外，「市場
經濟」一詞入憲、「計劃經
濟」一詞的淡出，並取消了
「農村人民公社」，確認
「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
制」的法律地位。

1999年：
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通過了涉及六項內容的第
三個憲法修正案，將鄧小
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並列寫入
憲法，確認鄧小平理論指
導地位。此外，「依法治
國」入憲，「法治」成為
國家意志，此舉具有劃時
代的意義。

2004年：
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通過第四次憲法修正案，
對第十八條至三十一條的
內容都進行了修改，是歷
屆修改條數最多、涉及內
容最廣泛的一次。包括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
入憲法，確立其在國家政
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
導地位；明確規定「公民
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可侵
犯」；確定「地方各級人
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
年」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整理

據悉，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
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改

草案。這是中國現行憲法的最初文本，
被稱為「八二憲法」。過去35年間，全
國人大已先後四次（詳見列表）以憲法
修正案的方式對憲法的序言和部分條文
進行了局部的修改和補充，成為見證憲
法與改革開放共同成長的4座里程碑。

聽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匯報
另據新華社報道，當天舉行的政治局

會議還聽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匯
報，研究部署2018年黨風廉政建設和
反腐敗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
持會議。
會議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
時代，我們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
要把全面從嚴治黨長期堅持下去，將反
腐敗鬥爭進行到底，決不半途而廢。中
央紀委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切實擔負起推進全面
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嚴於監督、嚴格
執紀、嚴肅問責，堅決維護黨章和其他
黨內法規，認真檢查黨的十九大精神貫
徹落實情況，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地
生根。

鍥而不捨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
會議指出，要牢牢把握全面貫徹落實
黨的十九大精神這條主線，緊緊圍繞新
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以黨的政治建設
為統領，思想建黨、紀律強黨、制度治
黨同向發力，增強全面從嚴治黨的系統
性、創造性、實效性。要嚴明政治紀律
和政治規矩，聚焦「七個有之」，嚴肅
查處對黨不忠誠不老實、陽奉陰違的
「兩面人」和違背黨的政治路線、破壞
黨內政治生態問題，確保黨中央政令暢
通。要徙木立信、以上率下，鍥而不捨
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一個節點一個
節點堅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決，抓
具體、補短板、防反彈，重點糾正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堅決反對特權思
想、特權現象，使黨員幹部知敬畏、人
民群眾有信心。要鞏固發展反腐敗鬥爭
壓倒性態勢，全面加強紀律建設，全面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嚴厲整治發生
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和作風問題，重點審
查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問題
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
要領導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
幹部，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腐敗問題通
過利益輸送相互交織、在黨內培植個人
勢力、結成利益集團的行為。各級紀檢
監察機關要忠實履行職責，強化自我監
督和自我約束，建設忠誠乾淨擔當的紀
檢監察幹部隊伍。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決定明年決定明年11月在京召開月在京召開
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討論研究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討論研究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
議議。。圖為早前安徽合肥某社區舉行國家憲法日宣傳活動圖為早前安徽合肥某社區舉行國家憲法日宣傳活動，，
工作人員向居民發放普法材料工作人員向居民發放普法材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印
發《中共中央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
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
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時起，武警部隊
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實行中
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指揮體制。
《決定》明確，武警部隊歸中央軍委建
制，不再列入國務院序列。武警部隊建設，按
照中央軍委規定的建制關係組織領導。中央和
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與武
警部隊各級相應建立任務需求和工作協調機
制。
《決定》要求，各地區各部門、人民解放
軍和武警部隊，要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
署，強化「四個意識」，積極主動協調配
合，做細做實相關工作，確保武警部隊領導

指揮體制有序轉換、穩定運行。

人民日報：
確保黨對武警部隊絕對領導的重大政治決定
《人民日報》12月28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這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決定，是完
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制度的重大
創新舉措，是加強黨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
民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確保黨和國家長治
久安的重大政治設計和制度安排。
文章續指出，武警部隊從組建伊始，就明確

定性為國家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受中央軍委
統率，其後因形勢任務和力量構成的變化，多
次調整領導管理體制，但武警部隊主體的武裝
力量屬性始終沒變，中央軍委對其實施統一領
導指揮是內在要求。黨的十九大明確作出「深

化武警部隊改革，建設現代化武裝警察部隊」
重大戰略部署，為調整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
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按照「軍
是軍、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則，對武警部隊
領導指揮體制進行調整是必然要求。
調整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關鍵和核心，是

加強黨中央、中央軍委對武警部隊的集中統一
領導。中央軍委對武警部隊統一領導指揮，是
落實《憲法》關於中央軍委領導全國武裝力
量、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的規定，堅持依法治
國、依法治軍，強化黨管武裝的根本要求，是
有效解決武警部隊體制性障礙和突出矛盾問
題、全面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關鍵之舉。

根本職能屬性不變
不列入解放軍序列

文章進一步指出，這次領導指揮體制調整，
武警部隊歸中央軍委建制，武警部隊建設按照
中央軍委規定的建制關係組織領導，中央和國
家機關有關部門、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與武警
部隊各級相應建立任務需求和工作協調機制，
有利於加強國家武裝力量整體建設和運用，有
利於武警部隊有效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有利
於實現領導管理和高效指揮的有機統一。武警
部隊作為黨絕對領導下的重要武裝力量，肩負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
的神聖使命，主要承擔執勤、處突、反恐怖、
搶險救援、防衛作戰等任務。領導指揮體制調
整後，武警部隊根本職能屬性沒有發生變化，
不列入人民解放軍序列。

■自2018年 1月 1日
零時起，武警部隊由黨
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
一領導，實行中央軍
委—武警部隊—部隊領
導指揮體制。圖為武警
浙江總隊寧波支隊
2017年度新兵授銜暨
宣誓儀式。 中新社

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經過審議，確
認在香港高鐵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
檢」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並正式批准有關
合作安排，這標誌「一地兩檢」具備
了不可挑戰的最高法律依據，為下一步
香港通過本地立法實施合作安排奠定了
堅實的法律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
關決定，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方
針，既突出了國家的憲制原則，又充分
尊重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不僅合
憲合法，而且合理合情。香港主流民意
普遍歡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期待
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如期完成下一步
的本地立法工作，確保高鐵香港段在明
年第三季度順利通車。

昨天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指
出，在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
不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範圍，
不影響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高度自
治權，不減損香港特區居民依法享有的
權利和自由。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
檢」，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制定適當政策
促進和協調各行業發展、提供適當的經
濟和法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等規定，符
合「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的根本宗旨。因此，人大常委會
正式批准有關合作安排。

根據中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常設機關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和法律的
最高解釋權；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也
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因此，由全國人
大常委會審議批准的合作安排，已具有
最高法律效力，不僅適用於內地，也同
樣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有關決定，既為國務院批准內地
在西九龍站設立口岸並派駐機構依法執
行職務提供法律依據，也為下一步香港
進行的本地立法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基
礎。任何人如果想對「一地兩檢」進行
法律挑戰，都將是徒勞的。

應該說，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
檢」，是確保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運
輸、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最佳方案。從內
地方面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建議
與其協商簽署合作安排，到國務院審核
同意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
排，再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批准決
定，都充分體現了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特
別行政區發展、便利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內地之間的人員往來和經貿活動、促進

香港特別行政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政策取向，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同時，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也
充分尊重了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度自
治。在有關決定提到的內容之中，涉
及到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
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
產業。」以及第一百一十九條「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
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
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
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
環境保護。」這就突出了香港特區政
府在實現「一地兩檢」中的主導作
用。而且，由香港特區政府把西九龍
高鐵站的部分區域，劃定為內地口岸
區，由內地有關部門按照內地的法律
進行管理，也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第七
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
土地和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
區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
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
用或開發」。另外，有關內地和香港
特區政府在西九龍高鐵站進行「一地

兩檢」的合作安排，充分體現了兩地
政府的高度合作，雙方為了促進這個
安排的落實，分別做了大量的協調工
作，互諒互讓、合法合理地明確劃分
了兩地有關部門的職責及權限。比如
說，在第四章的聯絡協調與應急處理
機制方面，雙方達成了如何共同應對
突發事件的共識，建立了相關的處理
機制框架，為「一地兩檢」的順利運
作，打下了制度基礎。

至於之前有人建議引用基本法第十八
條、第二十條等條文來解決「一地兩
檢」問題等建議，據悉，全國人大常委
會也進行了詳細研究，得出的結果是不
宜引用這些條文，因為這些條文並不適
用「一地兩檢」的實際情況。首先，基
本法第十八條主要是涉及全國性法律延
伸適用至整個香港特區，實施主體是香
港特區本身，適用對象是香港特區境內
所有人；但在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
區」實施涉及邊檢、海關、檢疫、治安
管理等全國性法律，其實施範圍只限於
「內地口岸區」，實施主體是內地的有
關機構，適用對象主要是處在「內地口
岸區」的高鐵乘客。因此，人大常委會
昨天所做出的決定，是以批准的方式來

為「一地兩檢」提供法律依據，給予了
最權威的法律答案，可以說是用更穩妥
的方式解決了爭議性問題，令其充分合
法及合情合理。

由於「一地兩檢」是香港過去沒有
的事情，社會上曾經有過一些爭議，
反對派出於其為反而反的目的，甚至
以聳人聽聞的說法來進行抹黑和誤
導。但是，經過特區政府深入細緻的
解釋說明工作，目前主流民意已經充
分了解和認同「一地兩檢」，許多市
民更期待高鐵香港段盡快通車，讓市
民能夠享受來往內地的快捷便利，為
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更好的條
件。因此，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有
關決定之後，香港社會應該以此為共
識，全力支持下一步的本地立法工
作，確保高鐵香港段在明年第三季度
順利通車。特區政府應以此為目標，
從多方面考慮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
制定周密的落實方案。立法會議員應
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順應主流民
意的訴求，讓有關法案如期通過。在
此也奉勸反對派要看清大局，不要以
民為敵，拖「一地兩檢」實施的後
腿！

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排 為高鐵「一地兩檢」奠定堅實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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